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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二级学科阶段管理，根据专业培养方案，

明确学位课程教学要求，同时为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加强科研素质培养，依据八

年制教学实际，对 2018 级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二级学科培养与学位等有关工作

通知要求如下。 

一、培养办法与要求 

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二级学科阶段实行导师指导与科室集体培养相结合的

方式。科室、导师及指导小组成员负责学生医德医风、科研道德、学术规范、临

床能力以及学位论文等方面的指导工作。 

（一）课程学习： 

八年制二级学科阶段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8 学分。 

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2. 临床研究技术和方法类    4 学分 

3. 专业英语类    1 学分 

4. 临床医学专业课    2 学分 

本专业专题前沿讲座范围：临床疾病诊治的正确思维过程及实施；相关疾病

的最新基础研究及诊治动态（包括最新循证研究资料及临床指南等）。专业课基

本形式：（1）专科技能培训讲座或小讲课；（2）结合本领域某个方向的进展进

行教学查房、讲座；（3）主持或参与临床病例（疑难病例）讨论；（4）带教实

习医师讲课、晚查房；（5）文献阅读报告；（6）学校或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 

（二）临床能力训练： 

1. 二级学科的各专业轮转不少于 24 个月。 

2.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规定的范围内，确定个性化的轮转计划，

原则上某一科室总轮转时间不超过细则规定的上限。 

3. 学生轮转过程的记录参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登记手册》。 



4. 学生的考核要求参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手册》。 

（三）科研训练与学位论文： 

进行科研训练，掌握临床科研方法，训练独立选题、设计研究方案、执行研

究计划、分析和总结研究结果、撰写研究论文的能力，并结合临床工作完成学位

论文。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加强科研训练的过程管理，严格执行开题报告、中

期报告、结题报告和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严格执行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制度，实

施事前、事后抽检工作。 

二级学科就读期间，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或“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源期刊”等（不含普通期刊）发表至少 1 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论著或提交正式接

收函。 

二、毕业及学位授予工作 

完成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二级学科阶段的课程学习、临床能力训练、科研训

练与学位论文，达到相应培养要求，可向所在学院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导师、

教研室审核同意，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符合学位申请基本条件，通过论文答辩后，依次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医学

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最后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批准授予申请

人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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